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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住宿申請表 
科別(請務必填寫):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班 級  
身分證
字 號 

 姓 名  性別  

現 居 

地 址 

 

電話 

家裡： 

父親手機： 

母親手機： 

學生手機： 

家 長 

意 見 
同意住宿(請打勾)  家長

簽名  

住 校 生 

注意要項 

1. 住宿調查表請務必新生報到當天交回學務處生輔組。 

2. 住宿生須於收假日當天 20:00 前返校，逾時登記遲到；若因故未能依時收假
者，須於收假日當天 18:00 先行向舍監老師電話報備完畢。 

3. 住宿生須遵守住宿內務及生活管理規定(例如早點名、晚自習及晚點名)，並
列入下學期申請住宿之考核依據。凡有嚴重違規(例如偷竊、賭博、抽菸、喝
酒…等)，得依規定退宿處理。 

4. 住宿費ㄧ學期，大林校區女生套房每人$11,200 元(有冷氣之 4 人房)、男生雅
房每人$8,200元(有冷氣之5或 6人房);嘉義校區為每人$9,200元(有冷氣之
3人套房)。 

(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方案-一般生最高 5,000/每學期;經濟弱勢生(低
收、中低收)最高 7,000/每學期) 

5. 大林校區住宿生自 106 學年度起統一於學校餐廳訂餐。 

6. 住宿生週五返家搭車路線如下: 

(ㄧ)大林校區:嘉義火車站、斗南火車站、斗六火車站、北港線、麥寮線 

(二)嘉義校區:嘉義火車站、嘉義客運北港站 

7. □本人已詳閱上述相關事項與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 務 處 

生 輔 組 
 

學 務 

主 任 

 

導 師  

【未能現場繳回者，請務必在 7/15 前寄回學校】  



 
 

學生宿舍分配及申請辦法 
 

 本校宿舍（含大林、嘉義校區）分配及申請依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宿舍輔

導管理辦法<中華民國 106 年 6月 16日經<學務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>第六條辦理

如下：  

一、 優先分配條件： 

(一) 新生（含當學年度轉入之新生）及五專二年級學生(交通車行駛路線周邊除外)。 

(二) 身心障礙（請出具身心障礙手冊）、低收入戶子女（請出具低收入證明）、原住民 

子女（請出具戶籍謄本）。 

(三) 僑生、外島（離島）學生。 

(四) 擔任宿舍幹部（區長、寢評）或交服、糾察隊，上述幹部期末由導師推薦，宿舍 

幹部選拔辦法另訂之。 

二、 (一)扣除上述優先分配同學後，剩餘床位按下列順序由同學自行上網申請。 

   (二)若申請順序(條件)相同，依上網申請先後序列排定住宿同學名單。 
(ㄧ)大林校區：(依三、四、五年級順序) 

1.三、四、五年級戶籍地（居住地）： 

為嘉義縣市、雲林縣以外的同學(但東石、布袋、義竹、鹿草、六腳、竹崎、中埔、大埔、

番路、阿里山等鄉鎮除外，另梅山鄉國 3 號道以東除外；雲林縣地區為無本校交通接駁車

行駛路線周邊除外)。 

2.三、四、五年級戶籍地（居住地）為嘉義市的同學。 

3.三、四、五年級戶籍地（居住地）為嘉義縣、雲林縣的同學。 

(二)嘉義校區：(依三、四、五年級順序) 

1.三、四、五年級戶籍地（居住地）： 

為嘉義縣市以外的同學(但東石、布袋、義竹、六腳、朴子、鹿草、新港、溪口、梅山、

中埔、大埔、阿里山等鄉鎮除外，另竹崎、番路鄉國 3號道以東地區除外)。 

 


